
重庆市大渡口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1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职能职责。

重庆市大渡口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方针政策、决策

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有关工作要求，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住房和城乡建设工

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职责是：

1.负责推进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改革发展。贯彻执行住房和城乡建设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

策。拟订地方性相关政策、中长期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起草相关地方性住房

和城乡建设管理办法。负责规范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秩序。

2.负责住房和城乡建设财政性资金的监督管理。协助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做好城市建设配套

费等征收工作。监督管理住房和城乡建设财政性资金的使用。负责管理征收补偿资金。负责监管大修

基金等专项资金的使用。

3.负责房地产行业的监督管理。牵头拟订房地产调控政策、行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规范

房地产开发建设市场秩序、房地产交易市场秩序。监督执行房屋面积管理、交易管理规章制度。负责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

4.负责建筑行业的监督管理。负责规范建筑市场秩序。负责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许

可、质量、安全、诚信综合评价、清欠追薪等工作的监督管理，负责或参与工程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

调查处理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负责建筑企业及从业人员的资质资格管理。监督管理建设工程造价活

动。负责新型建筑材料、建筑机械与设备的应用管理。

5.负责勘察设计行业的监督管理。负责规范勘察设计市场秩序。负责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及

从业人员的资质资格管理。负责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的抗震设防的监督管理。负责城市

地下空间综合开发利用和城市雕塑的监督管理。

6.负责住房保障工作。拟订地方性住房保障、住房改革政策并监督实施。负责保障性住房建设的

监督管理和协调推进。指导公有房屋改革和管理。负责自有公房改革和管理。负责住房公积金政策执

行的监督管理。承担房屋租赁管理工作。

7.统筹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制定城市道路桥梁隧道及其附属设施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计

划并监督实施和协调推进。牵头协调市级市政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负责历史文化名城（镇、村）的保

护建设管理工作。

8.负责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牵头协调城市轨道建设。协助监督管理城市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



范围内的项目建设。协调城市轨道交通和其他交通方式的衔接。配合协调城市轨道交通物业开发。

9.负责推进城市提升相关工作。牵头制定城市提升实施方案，并负责推进实施、监督检查等工作。

牵头制定“两江四岸”整治推进方案，并统筹协调建设。

10.统筹城市人居环境改善工作。负责城市管线的综合管理，建立城市管线综合管理协调机制，

统筹城市综合管廊建设与管理。牵头协调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清水绿岸”治理提升工作。

11.负责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的监督管理。监督实施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政策、标准、规划。负

责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运行管理和城市排水（雨水、污水）管网建设维护管理。负责城镇排水监测的

监督管理。牵头负责城市排水防涝工作，指导乡镇污水处理管理工作。

12.负责推进城市修补和有机更新。指导城市老旧功能片区和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作。统筹推进

城市棚户区改造。监督指导城市既有建筑保留利用、更新改造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工作。负责房屋

使用安全、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

13.指导村镇建设。贯彻执行村镇建设政策。负责指导村镇建设管理工作，组织村镇专项建设示

范。指导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管理工作。指导农村住房建设和农村危房改造工作。

14.负责建设科技推广应用。推进住房和城乡建设科技研究开发与成果转化。指导住房和城乡建

设新技术示范、推广、应用。承担行业信息化、智能化等管理工作。监督实施工程建设地方标准。推



进建筑产业现代化，负责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

15.负责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管理。监督实施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政策。承担绿色建筑评价及建

筑能效测评标识管理。推进建筑节能发展。

16.承担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相关职责。

17.负责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综合行政执法，具体交由相关行政执法队伍承担，并以部门名义统

一执法。

18.负责住房和城乡建设档案管理，指导行业人才队伍建设,承担建筑工程专业技术资格管理工

作。开展相关领域国际国内交流合作。

19.负责机关事业单位党建工作。

20.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21.有关职责分工。（1）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的工作衔接的职责分工。凡专业性工作，由

区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各自分工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衔接，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配合做好相

关工作；综合性工作，区政府委托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衔接。（2）

城市轨道交通职责分工。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协调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管理，区交通局协调城市

轨道交通的运营管理。两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确保城市轨道交通与城市公共交通的有效衔接。



（二）单位构成。重庆市大渡口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设下列内设机构：办公室（信访办）、

计划财务科、房地产开发管理科（统计科）、建筑业管理科（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科）、行政审批科（建

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科）、住房保障科、城市交通建设科、城市人居环境科、物业监督管理科、房屋

征收科（法制科）。所属事业单位有：区房屋住用安全管理中心、区物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区房屋

征收服务中心、区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区城市综合开发服务中心、区公共工程建设服务中心、区城

镇排水建设事务中心、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站、区建筑管理站、区建设工程设计与绿色建筑发展中心、

区城市建设服务中心。

二、部门收支总体情况

（一）收入预算：2021 年年初预算数 27916.32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9236.07 万元，

上年结转 18680.26 万元。收入较去年增加主要是项目经费拨款收入增加较多。

（二）支出预算：2021 年年初预算数 27916.32 万元，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64.48 万元，

卫生健康支出 91.09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4943.84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22318.92 万元，灾害防治及

应急管理支出 298 万元。主要是基本支出增加 183.34 万元，项目支出增加 24484.52 万元。

三、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9236.07 万元，上年结转 18680.26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支出 9236.07 万元，比 2020 年增加 5987.59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314.06 万元，比 2020 年增

加 184.34 万元，主要原因是有新进人员增加，主要用于保障在职人员工资福利及社会保险缴费，离

休人员离休费，退休人员补助等，保障部门正常运转的各项商品服务支出；项目支出 6922 万元，比

2020 年增加 5804.25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1 年项目安排增加。

2021 年未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四、“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2021 年“三公”经费预算 41.77 万元，比 2020 年减少 65.51 万元。其中：无因公出国（境）费

用；公务接待费 7.1 万元，比 2020 年减少 0.4 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务接待批次、人次下降；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 34.67 万元，比 2020 年减少 65.11 万元，主要原因是公车改革，公车维护费压缩。

五、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1、机关运行经费。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运行经费 599.91 万元，比上年减少 45.61 万

元，主要原因为公车维护费减少。主要用于办公费、印刷费、邮电费、水电费、物管费、差旅费、会

议费、培训费及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

2、政府采购情况。所属各预算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9560.16 万元：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36 万元、

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6078.95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3445.22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政府采购



1999.75 万元：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36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84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1123.75

万元。

3、绩效目标设置情况。2021 年项目支出均实行了绩效目标管理，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

款 6922 万元。

4、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截止 2020 年 12 月，所属各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5 辆，其中一般公务

用车 3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2 辆。

部门预算公开联系人：吴慧蓉 联系方式： （吴慧蓉，电话：023-68910734）


